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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管理，规范校园文化

秩序，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优化育人环境，丰富同学精神

文化生活，促进校园文化活动的健康发展，推动学校的校园精神

文明建设，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校园文化活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

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标。 

第三条 校园文化活动是广大同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科技

创新实践、艺术情感熏陶、身心素质锻炼的重要活动，是沟通与

交流、合作与竞争的舞台，是丰富广大同学精神文化生活、培养

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第四条  校园文化活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唱响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主旋律，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营造健康、高雅的文

化氛围和良好的育人环境。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校园文化活动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日常管

理工作由校党委宣传部、学工部（处）、校团委、教务处、保卫

处负责。 

第六条  学院、班级文化活动由学院团委和班级团支部负责

组织，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校团委负责监督和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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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文化活动由学工部（处）和校团委统一组织安排，校党委宣

传部负责监督和指导。 

第七条  凡在校内举行的各种文化活动，应遵循“谁主办，

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做到组织计划周密、安全措施得力、责任

落实到人。 

第三章 活动要求 

第八条 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必须积极健康向上，符合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得违反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

不得与社会公德相悖。 

第九条 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应围绕培养“四个新一代”这个

中心，从政治思想、学术科技、文艺体育等方面入手，融思想性、

学术性、知识性、娱乐性、服务性为一体，使校园文化活动体现

时代特色，既丰富多彩，又生机勃勃，产生应有的吸引力和感召

力。 

第十条  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必须能够丰富和提高广大同学的

精神和文化生活品质，有利于宣传和促进学校的改革发展稳定。

禁止一切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消极颓废言论和传播不健康、虚假

信息内容的活动。不允许以公益性、非赢利性的名义举办以赢利

为目的的活动。禁止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之机从事帮派、传销以

及非法宗教、迷信活动。 

第十一条  各类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影响正常工作、学习和生

活秩序，不得影响师生员工的正常休息；活动必须落实安全责任

人，制订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保卫预案；要爱护活动场所及校园

的设施、设备，保持活动场所及校园的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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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校园文化活动实行分级管理，举办活动前必须履

行申报和审批手续。按照活动规模，学院、班级学生活动需提前

3 天向学院团委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举办；全校性

活动需提前 5 天向校团委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举办。

其中，涉及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强的活动，须事前报学校党

委宣传部审查，经批准后方可举办。 

第四章 文化交流 

第十三条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

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全国性、省级、市级的科技

文化艺术体育活动，组织优秀节目或精品项目走出校园、走进社

会、走向新闻媒体，鼓励和支持参加活动的单位和师生为校争光。 

第十四条  凡校外团体、个人来我校进行演讲、演出、展览、

交流等活动，必须事先报学校党委宣传部同意才能进行。涉及境

外文化交流活动，还须经国际交流处同意后才能进行。 

第十五条  凡下列情况，严格禁止交流： 

1、反对或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反对或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不利于学校安定团结的。 

2、破坏或不利于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 

3、宣扬恐怖、暴力、色情、吸毒、邪教及封建迷信的。 

4、从内容到形式均属于虚假、庸俗和颓废之作的。 

5、其他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十六条  在文化交流活动中，要增强自我宣传意识，充分

利用介绍我校改革建设成就和特色优势的宣传文字、图册、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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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宣传、自我推荐，扩大学校的社会影

响和美誉度。 

第五章  宣传工作 

第十七条  凡在校园内举行各种活动需进行宣传活动的要经

过审批后方可进行；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在校内开展任何

内容的宣传活动。 

第十八条  各学生组织出版的非正式刊物、板报、墙报，内

容须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查；出版非正式刊物须报校党委宣传部

批准后，方可在校内出版发行；出版的板报、墙报，其内容须经

主管部门审查，未经审查批准的内容不许展出。 

第十九条  各学生组织的告示、通知、启事、广告、海报、

横幅等必须张贴和悬挂在学校指定或者许可张贴的地点。严禁以

个人名义散发宣传品、印刷品。严禁个人及外来单位在校内张贴

广告。 

第二十条  在校内悬挂横幅须事先将所挂横幅内容、悬挂地

点、起止时间、责任人以书面形式先后报所在单位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学校团委、学校党委宣传部批准，待同意后方可在指

定的地点悬挂，悬挂期间如有破损应及时拆除。未经同意或不按

照指定位置悬挂横幅，张贴广告，对所悬挂的横幅，所张贴的广

告将予以清除，并视情况对有关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 

第二十一条  需要聘请校外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的必须经学校

党委宣传部审批同意。 

第二十二条  国内新闻记者、影视单位等来校采访，须事先

与党委宣传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方可由相关人员陪同采访。采

访须持有记者证和采访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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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国外、港澳台新闻记者来校采访，须事先与党

委宣传部取得联系，报请学校党委同意后，方可由相关人员陪同

采访。采访须持有记者证和省、市人民政府外事机关或港澳台办

的采访介绍信。 

 

   第六章  场馆使用 

第二十四条  使用校内任何场馆需提前向场馆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按照学校有关场所使用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在校内场地进行校园文体活动，申请方需保证

参加活动人员秩序井然，不得出现打架、斗殴、吸烟等现象，不

得携带零食、易燃易爆等物品进入场馆。对于违反场馆使用规定，

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申请方使用活动场馆时，应积极配合场馆管理

部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注意礼貌用语，不得对场馆工作人

员有不文明行为，违者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活动组织单位租借场地、设施及其他设备需事

先办好租借手续并妥为保管、爱护，丢失、损坏各种设施和设备

的要照价赔偿。 

第二十八条  活动场馆使用结束以后要配合场馆工作人员完

成场地的卫生清洁工作，并达到规定要求。 

第七章  外联工作 

第二十九条  与其他单位或组织联合举办校园文化活动，并

使用桂林理工大学或学校所署单位、部门名义的，需事前向学校

提出书面申请，包括详细的活动计划和联办方相关资料，得到批

准后方可进行，在活动中应接受学校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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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学生可参加学校、学院、学生团体和社会组织的

各类活动，凡在活动中将代表桂林理工大学或学校所署单位、部

门的，需事前向主管部门报告。未经批准擅自使用桂林理工大学

或学校所署单位、部门名义组织外联活动的，按学校有关规定处

理。 

第三十一条  学校鼓励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活动经费，但开展

外联赞助前必须根据相关管理规定报学校有关部门审批，并严格

按照审批意见实施。 

第三十二条  参与外联活动过程中，不得损害学校和学生的

利益。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应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

没有安全保障措施的或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活动不得开展。 

第三十四条  违反上述规定的，校内单位和个人有权制止，

不听劝阻或已触犯校规校纪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责

任，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三十五条  各类以桂林理工大学或学校所署单位、部门名

义主办、联办、协办或参与的学生活动，均适用于本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共青团桂林理工大学委员会负责解

释。 

 

 


